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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于 2023 年 12 月 25 日下午 14: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因审议事项较为紧急，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会议豁免会议通知时限要

求，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12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口头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

事发出。会议由董事长王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其中 1人以通讯方式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安徽华

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宜兴市华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被担保人宜兴市华骐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兴华骐”）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宜兴华骐100%股权。为满足子公司融资需要，公司为宜

兴华骐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分行申请人民币不超过7,000万元借

款提供担保，用于置换存量项目贷款、偿还股东借款及支付工程款，担保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应收账款质押担保等。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

签署并执行的担保合同或银行批复为准，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的授权

人签署与担保相关的协议等必要文件。上述担保额度及授权事项的有效期自公

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董事会认为本次为宜兴华骐的借款提供担保主要是为满足子公司融资需

要，融资主要用于置换子公司存量项目贷款及偿还股东借款，置换后可以降低

贷款费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宜兴华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

营有绝对控制权。此次担保风险可控且公平、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股东的

利益。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

影响。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董事会同意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表决结果：9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华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2月 25日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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